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就《龙岗区2026年度道路交通技术审查服务》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龙岗区2026年度道路交通技术审查服务
项目预算金额：14.5万元人民币。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1、项目背景

交通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做好交通领域的规划设计管理是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重要工作职责之一。但道路工程项目数量大、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亟需专业技术力量提供支撑。

龙岗区城区面积较大，城市发展和交通设施建设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每年有大量需要建设的道路交通项目，据统计，2025年度龙岗区交通类项目审批业务数量达538项。交通领域的规划设计覆盖项目建设全流程，涉及空间论证、方案设计、用地预审与选址、用地规划许可（含规划设计要点）、工程规划许可（含开路口审批）、工程合格证核发等各关键阶段，也涵盖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等详细规划中的市政交通方案。交通规划及设计方案涵盖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复杂体系，从宏观的综合交通规划、中观的交通详细规划及道路平纵横方案、到微观的地块出入口的设计及轨迹模拟等，需要从专业化、规范化的角度提供技术支撑，急需熟悉相关技术规范、规划用地政策及相关业务流程的专业技术服务力量介入，才能更加全面准确理解各项目的重难点，并提出合理可行的实施建议，确保方案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行业发展需要，以保障龙岗管理局日常交通规划设计管理工作规范、高效开展。

为切实筑牢龙岗区交通规划管理工作根基，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亟需启动《龙岗区2026年度道路交通技术审查服务》工作。

2、总体目标

完成2026年度龙岗管理局交办的各项道路建设工程方案审查技术服务，为龙岗管理局日常规划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全面提升龙岗区道路交通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3、工作范围

服务范围涵盖道路工程项目方案技术性咨询意见、永久性路口开设方案技术咨询及车辆行驶轨迹模拟评价及相关部门组织编制的道路交通规划（研究）成果技术咨询意见三大类型，预计技术审查共计125项。

4、主要内容

龙岗区2026年度道路交通技术审查服务工作主要内容：

（一）道路工程项目方案技术性咨询

道路建设工程技术性咨询主要包括对道路建设单位征求道路设计方案意见的回复、科室内部包括方案设计技术意见、工程规划许可、规划验收等行政审批业务里的道路工程方案技术意见。本次技术服务将根据道路相关规范要求，针对建设单位报送的道路工程方案提出技术参考意见。

（二）开展永久性路口开设方案技术咨询及车辆行驶轨迹模拟评价

针对相关单位或部门提出的永久性路口开设方案，根据相关规范要求，车辆行驶轨迹模的合理性，提出技术参考意见，开展相关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三）开展区相关部门组织编制的道路交通规划（研究）成果技术审查

针对区相关部门编制的各类涉及道路交通的专项规划，对规划方案提出技术参考意见，协助开展相关沟通和协调工作。

5、成果要求

预期成果包括技术服务委托单及相关技术咨询汇编形成《龙岗区2026年度道路交通技术审查服务报告》中期成果纸质文件1份及相关材料（WORD文档、ppt或dwg文件）电子光盘1份，以及《龙岗区2026年度道路交通技术审查服务报告》最终成果纸质文件1份及相关材料（WORD文档、ppt或dwg文件）电子光盘1份。

项目中期成果应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最终成果应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

	拟定供应商名单：
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规划和自然资源研究中心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依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本项目属于“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情形，可采用询价的方式。

（1）本项目针对道路、永久性路口、交通规划研究类项目进行技术咨询，咨询对象明确，同时咨询服务的依据为道路交通方面的标准规范和《深标》，服务的项目数量为125项。服务过程中的技术标准和成果要求统一，工作量明确，本项目所需服务在技术规格、质量、服务内容等方面基本无差异，符合“标准统一”的要求，三家拟定供应商均为深圳市规划国土系统内专业机构，在服务能力和服务标准等方面处于同等水平，能够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服务成果。
（2）本项目是年度常规项目，2025年《龙岗区2025年度道路建设工程方案审查技术服务》项目合同金额为14.5万元，本年度项目预算金额与2025年一致，变化幅度小。且该项目属于小额服务采购，同类技术咨询项目在深圳地区市场价格相对透明且波动幅度小，三家供应商报价差异可控，不存在价格剧烈波动风险，符合“价格变化幅度小”的要求。
询价供应商需要根据专业能力及服务及时性综合确定。龙岗区下属事业单位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服务龙岗，具备城市规划、市政、交通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力量，熟悉规划国土用地政策流程和龙岗区土地资源状况；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岗区本土单位，是国内首家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项目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坪山区下属事业单位深圳市坪山规划和自然资源研究中心深耕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多年，用地规划方面业务经验丰富且熟悉坪山及龙岗的道路交通情况。上述各单位均具有道路交通、规划、用地等方面专业技术力量，可提供及时的技术咨询服务，均具备城乡规划资质，符合项目编制要求。

综上，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中第四章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拟采用询价的采购方式按照最低价中标确定本项目供应商。

	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6年3月30日起至2026年4月3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联系人：白工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行政路2号建设大厦1006

联系电话：0755-28900440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